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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深水区”：

高考改革须谋而后动、三思而行

龚   放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业已步入“深水区”。改革的整体思路业已成形，但内涵尚有歧见，
细节仍需斟酌；高考统考的原则亦已厘定，但如何解读，如何实施，歧见仍然多于共识。因此，当下的高等

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必须积极稳妥，谋而后动，既要摒弃“毕其功于一役”的思维，确立长期作战、审慎推

进的战略，更要精心设计，多方求证，试水趟路，“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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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评析：高考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全面深化改革”

的动员令，尽管教育领域的改革并非像经济转型、

体制改革和环境治理那样是“主战场”和“攻坚

区”，但其中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却仍然成为公

众、百姓关注的焦点，引起专家学者的热议。一

方面，我们看到，改革的目标业已明确——“逐

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1］；另一方面，

高考方案改革的三条基本原则也已颁布：一是全

国统考减少科目，二是不分文理科，三是外语等

编者按：高考既是教育系统内部人才选拔与流动的重要机制，更是牵连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当下，高
考改革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值得思考的是，高考改革不仅关乎招生考试这一环节本身，而且牵涉了高

中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发展与改革问题，也脱胎于整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之转型的背景。本期刊

发的三篇文章均围绕高考这一话题，从不同视角切入，探讨高考以及高中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龚放教授紧

扣当下改革热潮，指出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须遵循“积极稳妥”的方针，谋而后动，三思而行。改革热

中的冷思考、慢脚步值得深思。郑若玲教授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出发，将目光投向高考前阶段，

论证不同的高中招生方式对高考结果以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的影响，呼吁以各方共同利益尤其是弱势

学生群体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宗旨。而顾月华博士着眼于高考后阶段，分析“高考状元”这种社会现象形成的

教育系统内外部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为高考改革实践提供了某种角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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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进行社会化考试并一年多考。通过各种媒体

报道我们得知，京、沪、苏、粤、鲁等多个省市的

高考改革方案将在今年6、7月份先后出台。教育

部的相关改革也正在酝酿部署。可以说，进入“深

水区”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红红火火、呼

之欲出且“力度空前”。

面对这样的态势，笔者既充满期待又不无隐

忧。本着一个高校教师的良知，本着高教研究工

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我愿意就步入“深水区”的

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改革坦陈己见。我认为：普

通高校的招生考试和录取方案的调整和制度改革

既关乎“民生”——与每年近千万考生的切身利

益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又关乎“国计”——为

高校选材同时也是为国家造就栋梁之才；既影响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又会反馈、发力，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学教育的改革方向和进程。同

时，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制度与机制的改革是否

得法，是否科学，是否公平、公正，还会直接、间

接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对这样一项牵涉面

广、影响力强的社会改革，需要冷静思考，三思

而行。特别需要精心设计，谋而后动，既要多方

位探索，更需要小范围试验，切不可心浮气躁，

贪功冒进，在共识尚未形成、设计尚未周全的情

况下仓促上阵，全面铺开。

一、改革的整体思路业已成形，但内涵
尚有歧见，细节仍需斟酌

诚如21世纪教育研究院杨东平院长所云：

“这是一次全方位、总体性的改革，看点远不止高

考考试方式和科目的转变。”［2］今后的高考的基本

格局将是：学业水平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考

统考成绩。这一改革的大方向已经明确无误。但

是，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明晰的内涵、需要设计和

规制的细节和程序。

例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究竟是10个科目

（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

治、地理、技术）逐门开考，还是综合为“人文与

社会”“自然与科学”两大类考？是以百分计分，

还是像江苏省2008年高考方案那样划分为A+、

A、B+、B、C和D六等？是进行全国性统考，还

是由各省、市、自治区统考？是每年一次，抑或

如外语那样，也可一年两考？是由政府组织实施，

还是交由社会中介组织进行？高中学业考试如

何成为高等院校招生录取的依据之一？是由各高

校根据不同专业选择相关学科的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还是统一要求？它们占多少权重为宜？或者

说折算成多少分值计入高考成绩？

再如，综合素质评价如何进行？ 2008年江苏

省高考改革方案即探索了“综合素质评价”的问

题。所谓“综合素质评价”分为道德品质、公民素

养、交流与合作、学习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

表现等六个方面。采用“合格加等级”的指标体

系。前三方面的评定主要看是否合格，而“学习

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的评定则分A、

B、C、D四级。如果考生这三项都能够达到A级

且其他三项均为合格，高校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

先录取。这一初衷试图引导中小学真正实施素质

教育，试图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而又注重个性发展，

同时也改变“一考（一卷）定终身”的弊病。然而，

江苏碰到的实际问题是：由于社会风气不正，诚

信缺失，造假、放水时有发生，很难保证这一由

各中学分别进行的“综合素质评价”的公正、公平

和公允。而且，由不同学校所评定的“A级”具有

可比性吗？如果评价尺度松严不一，高校在录取

时将如何识别、判断？如果某些中学在评定学生

相关素质的等级时掺入了其他的因素（如人情、

关系、权力、金钱⋯⋯）而造假、作伪，高校录取

时如何辨别？因此，江苏省实施的结果与初衷大

相径庭，“综合素质评价”在录取过程中基本不起

作用。如今要在全国范围推广并将其与“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及“高考统考”并举，则势将面对同

样的挑战和难题，因而也难以避免同样的尴尬和

无奈。

二、高考统考原则亦已厘定，但如何解
读、如何实施，歧见仍然多于共识

中央的《决定》明确了“全国统考减少科目、

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三

项原则。其第三项，即外语科目进行社会化考试并

一年多考获得各方面的认可，基本形成共识。①至

于是“计分”还是“计等”？计分的话是120，还是

100 ？要不要考听力？一年考两次，还是三次？

或者如托福、GRE考试那样一年数次？不同省市

尚有不同的考虑。

①当然，一些专家学者对此仍然有不同意见。如复旦大学葛

剑雄教授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统考）取消英语缺少依

据，高考改革走错了路。”参见2014年3月5日《文汇报》全国两

会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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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高考统考减少科目”，则各方面的理解

分歧多于共识。减少科目，是在一些省区当下的5

门统考科目上做减法？还是像某省教育厅长“展

望”的那样，“只考语文、数学两门，高考只须一

天就能完事”①？事实上很多专家学者，以及教育

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都从不同视角对“减少科

目”提出了质疑。其一是“减少科目”与“减轻学

生负担”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华东师范大学招

办主任熊斌教授认为：“不是说只考三门，就能

给学生减负，学生就不会嫌累了。”［3］江苏省教育

厅厅长沈健在两会期间特别强调：“社会普遍担

心考试科目越多，负担越重，但是经过实践总结，

我们发现即使考一门也不会减轻学生的负责。而

且只考一门反而把这一门搞得很深很偏很怪，学

生很难全面灵活地发展。”［4］其二是高考的最重

要功能是为高等院校选拔合格和优秀的人才。如

果统考只考语文、数学两门，则高校难以根据不

同学科专业的特性和需要鉴别和遴选不同特长

和特质的新生。这就势必要求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及综合素质测评以甄别学生“学术性向“的功能，

同时也要有科学、合理的程序设计与指标体系。

其三，统考科目减少，总分减少，就将出现考生

成绩分布扁平化的趋向。江苏省2008年高考改革

后，由原来的考5门、总分750分，变为必考3门、

总分只有480分（另有2门是选考，不计分而只计

等级），在二本的某些分数段，成批考生扎堆，排

名密集，如“319分~315分的考生15 371人，而

310分~314分，5分之差也集中了15 000多名考

生”［5］，在本二末和本三分数段，“扎堆”更加密集，

甚至出现同一总分者不下5 000人的现象。这给

投档录取工作增加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

而对于“不分文理科”这一原则，也存在多

种解读和不同声音。诚如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

学研究所所长助理柯政博士指出：“虽然十八届

三中全会一锤定音，提出实施文理不分科，但文

理分科问题交杂着多个不同的政策逻辑，颇为复

杂。”［6］

我个人认为，必须在“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

这一前提下解读“不分文理科”的原则。十八届

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

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

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

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1］我的理解是，强

调“不分文理科”，旨在改变在应试教育背景下从

高二甚至高一就文理分科，因而造成学生严重偏

科、知识结构残缺、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缺失的

弊端。因此，首要的是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

改变高中教育文理分科的现状。体现在高中学业

水平测试10门科目不能有所偏废，或者组合成

“人文与社会”“自然与科学”两大门。至于高考

录取时，则可以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院

校，根据文、理、工、农、医、艺等不同学科专业

对人才素质、能力、知识的要求，选配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时的相关科目组合，与统考的语文、数

学等科目成绩，作为录取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

说，高考录取时并非以文理分科确定分数线，而

是有多个组合（如人文社会、理工、农林、医药卫

生等），多元评价。如何满足高等院校招生对不

同学科专业人才的不同要求？如果简单直白地

了解为统一高考仅考语文、数学两门，再加上社

会化考试的外语，则无疑成为抹杀个性（不仅是

考试的个性，而且是不同类型、层次高校及不同

学科专业的个性）的“一刀切”“一锅烩”，其结果

必然是“乱点鸳鸯谱”“瞎判葫芦案”的尴尬甚至

荒唐！

三、高考改革既要积极，更要稳妥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述及改革招

生考试制度时，用了“积极”“稳妥”两个关键词，

我认为不仅用词准确，而且大有深意。所谓“积

极”，是说思想要解放，变革要坚决；而“稳妥”，

则是说改革的推进的策略要稳妥，实施的步骤和

举措要得当。之所以强调“稳妥”，是因为如下几

个方面。

1.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面临着“两难选

择”。2006年江苏省酝酿“2008年高考方案改革”

时，我曾经提出方案尚需修改，尚需推敲，不宜

仓促出台，付诸实施，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这一

招生考试改革是名副其实的“两难选择”。即“我

们要改革现有的高考制度，要存利去弊，增强人

才评价的多样性，给个性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同时扩大高校人才选择的自主性，为真正富有创

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优秀考生进入大学深造提供

①转引自2014年2月27日《文汇报》第9版“相关链接”，据

《河南商报》报道，河南省教育厅朱清孟厅长日前透露：将来统

一高考科目有望压缩为语、数、外三门，其中语文、数学两科统

一高考，一天考完，外语将探索一年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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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但是，增强弹性和留出空间，就有一个谁

来把握应有的评价标准，如何监督新的评价和选

拔过程，以保证其公平、公正、科学、合理，避免

滋生各种舞弊、造假等腐败现象”［7］。而今五年过

去，我们依然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选择。

2.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牵涉到学生、家长、

高校、政府等诸多利益相关者，更需慎之又慎。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世界教育改革运动基金会

（IMTEC）主席的挪威学者波尔·达林博士在其

《教育改革的限度》一书中说：“改革是一种系统

现象。社会系统的任何改革都像一种连锁反应。

个体、组织和利益集团通过受外部力量控制的正

规或非正规纽带联系在一起。教育改革的成败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力

量，以及改革过程怎样处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动态

性。”［8］29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

要取得进展，取得成功，不仅仅取决于高层决策

者和设计者的良好初衷与胆略决心，也不仅仅取

决于改革方案是否科学、是否合理；它还取决于

多种变量的博弈，特别是政府教育管理层、中学

校长与教师，大学校长与教师，以及考生与家长

等利益相关者能否达成共识，有所交集，取得平

衡。而我们还必须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高校招生

考试制度改革实施的社会环境与氛围，千万不可

低估了积重难返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千万不可忽

视讲人情、搞关系、走后门等社会不正之风等负

能量的影响。

3.当下高等教育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型、多

样化的巨型复杂系统，其招生考试制度也不应该

简单化、一刀切。我们既要区分学术型与技能型

的两种模式高考，还要给一些高水平大学选拔优

异人才留出相应的空间（即能否试行高水平大学

院校的联考以区别统考⋯⋯）。

4.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牵一发而动

全身，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特别是新

的考试方案的实施，新的评价制度和遴选机制的

实施，往往会“按下葫芦浮起瓢”，产生意想不到

的矛盾和问题。如果不精心设计并在一定范围做

“小试”和“中试”就全面推开，就可能顾此失彼，

难以收拾。江苏省2008年高考方案实施第一年碰

到的“C型考生”问题就是典型的案例。最初公布

的方案对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选考科目”

采用“等级计算方法”，即分为A（全省前20%）、

B（前20%-50%）、C（前50%-90%）、D（90%以

后）四个等级。设计者认为，这一方面可改变以

往“分分计较”的做法，另一方面也给不同高校选

择人才提供可能。在征求意见时，这种等级分法

被批评为“过于笼统、粗放”，因而增设了A+和

B+两档。同时还规定了“两B门槛”，即欲上本一

和本二院校，不仅必考科目的总分要达到本一、

本二分数线，而且必须满足“选考科目”在两B以

上。对此，在征求社会意见时未曾有人提出异议。

未料高考成绩揭晓并划定录取分数线时，冒出了

“高分1C”考生问题，即有些考生的三门必考科

目总分很高，甚至有超过400分的，因为有一门

选考科目等级为C，不仅进不了南大、东大等重

点大学，就连普通二本院校也难以入围。这一问

题，是在方案设计和讨论、修改时“始料未及”“匪

夷所思”的。“C型考生”现象引起媒体和社会舆

论关注，数百名考生和家长甚至集结到省教育厅

和省政府“求援”“申述”，几乎酿成群体事件。省

教育厅的多方努力和政策调整，为C型考生开通

了入围二本院校之门，终于平息了风波。然而又

有一些本三上线的考生在网上提出责难“是谁动

了我的奶酪？”“凭什么随意变动游戏规则将新

增本二指标向1C考生投放？”等等。这一实例提

醒我们，新的改革方案不仅要多方征求修改意见，

而且要在一定范围内先行试验。因为“理论是灰

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唯有试验、实践，才能暴

露问题，找到破绽，才能及时弥补，或者终止实

施以避免全面推广而可能产生的大范围混乱和不

可逆转的后遗症。

5.充分认识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改革的复杂

性、长期性和艰难程度，防止心浮气躁、贪功冒

进。步入“深水区”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不可能

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我们既要摒弃“毕其功于

一役”的思维，确立长期作战、审慎推进的战略，

更要精心设计，多方求证，试水趟路，“摸着石头

过河”。有些同志急于求成，大呼猛进，认为改革

总免不了出现问题，不能因此而裹足不前。“改革

碰到的问题，通过改革再予以解决”。我认为不

然。并非所有的变革方案只要冠以“改革”二字就

能“天然合理”和“无往而不胜”了。作为改革者，

除了有改革的勇气和胆略之外，还应当有变革的

智慧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像高等教育招生考试

改革这样的社会工程，必须谋而后动，三思而行，

切不可掉以轻心，罔顾改革失当而付出的社会代

价和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步入“深水区”：高考改革须谋而后动、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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